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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社会工作的认知度和影响力，让居民进一
步了解社会工作、社工站和社工服务，展示街道社会工
作行业发展成果，以党建引领推动社会工作高质量发
展，在第18个“国际社工日”来临之际，北宅街道联合崂
山区社会工作协会、青岛地铁、梧桐画室、春雨残疾人
辅助性就业中心、山东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等单位，在周
哥庄大集开展了“汇聚社工力量 服务美好生活”暨“幸
福北宅 社工同行”2024年社会工作主题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设置了“社工站特色项目成果展”和“社

区服务需求征集板”。驻站社工向过往居民发放宣传
册、社工科普单页，详细讲解社工站的定位、服务内容，
引导更多人了解社工。同时，社工还主动帮腿脚不便的
老人提东西，了解其服务需求，深入发掘村（社区）在一
老一小、一残一困等方面的需要。
同时，便民服务、法律咨询、就业创业指导、中医诊

疗、文明倡导、公益美甲等多个摊位让居民享受到了形
式多样的志愿服务。为了加深居民对社会工作的了解，
驻站社工邀请青岛市红岛画院油画院画家、“梧桐画
室”主理人李文新现场创作了《幸福北宅，社工同行》水
墨画，吸引了诸多居民驻足围观。来自春雨残疾人辅助
性就业中心的工作人员带着中心残疾人制作的按摩
锤、小鱼挂饰等手工艺品，向大家讲述公益助残的故
事，用点滴微光，汇社会温情。
此次活动共收集有效意见24份，拉近了驻站社

工、志愿者与居民的距离，提升了居民对社会工作、社

工站的知晓度和关注度。下一步，北宅街道将继续秉承
“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的工作理念，发挥社会工作专
业优势，链接多方资源，持续推进“五社联动”、关爱

“一小一老”、关注“一困一残”等工作，在服务民生中
展示社工风貌，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
全感。

1 .具有崂山区户籍、16-59周岁、城乡低保
和低保边缘家庭中，重度智力、重度精神、重度
肢体残疾人、重度视力（仅居家托养）可申请享
受寄宿制托养和居家托养服务；轻度智力、精神
残疾人可申请享受日间照料服务。
2 . 2023年1月1日及以后，在法定劳动年龄

内、有劳动能力和就业创业愿望、登记失业的残
疾人，在本市行政区域内首次创办个体工商户、
小微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事务所
等创业实体 (不含通过变更法定代表人或负
责人方式创业的创业实体)，可按规定申领一次
性创业补贴7000元。
3 .低保残疾人家庭子女和低保家庭残疾学

生可申请教育救助；升入高等院校的残疾学生
可申请教育奖励。
4 .崂山区城镇低保残疾人家庭和农村残疾

人家庭可申请享受水电气暖补贴。
5 .具有崂山区单一身份的重度残疾人，可

享受重度残疾人直接按居民医疗保险费个人缴
费部分的50%缴费，其余部分由政府直接代缴。
6 .具有青岛市户籍、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按

规定办理就业登记、2020年以前注册的在我区
申领过补贴的及2020年以后在我区注册经营的
持有《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的个体工商户，以
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
疗保险；
具有崂山区户籍、法定劳动年龄内持有《中

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在青岛市注册经营、
按照有关规定缴纳城乡居民社会基本养老保险
和基本医疗保险的残疾人个体户，可申领残疾
人个体户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补贴。
7 .城乡低保家庭中的重度（一、二级）残疾

人，城乡非低保家庭中的困难重度残疾人，可申

请享受困难重度残疾人就业生活补贴。
8 .崂山区户籍，就业年龄段内的智力、精神

和重度肢体残疾人可申请到崂山区辅助性就业
机构就业。
9 .崂山区户籍的持证残疾人，由政府代缴

意外伤害保险，服务电话：95519。
10 .崂山区户籍的持证残疾人由政府代缴

“琴岛e保”。
11 .为崂山区户籍参加且达到残疾标准的

残疾评定申请人免除残疾鉴定费。
12 .为崂山区户籍0-18岁以下残疾儿童少

年实施残疾儿童少年康复救助；为符合手术条
件的残疾儿童少年实施听力残疾儿童人工耳蜗
植入、肢体残疾儿童矫治、脑瘫儿童脑外科、唇
腭裂致残儿童修复矫正手术康复救助。
13 .为崂山区户籍持证残疾人免费实施辅

助器具适配。
14 .为崂山区户籍持证精神残疾人实施服

药和住院救助。
15 .为崂山区符合家庭无障碍改造条件的

持证重度残疾人实施家庭无障碍改造。
16 .为崂山区户籍购买指定三轮机动轮椅车

车型的下肢残疾人发放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
17 .为2016年9月1日(含)后通过青岛市交警

部门考试、初次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驾
驶证》(不含二轮、三轮车摩托车驾驶证)的崂山
区户籍持证残疾人发放机动车驾驶技能培训补
贴。
18 .为长期居住在崂山区并持有效《中华人

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残疾人代办残疾人免费
公交乘车卡。
崂山区残联康复组联工作室咨询电话：

0532-88998131

案情回顾
倪某与姚某系同事关系，2023年5月初，二人因工

作问题发生争执，二人情绪激动、言语激烈，被另一名
同事拦住后，姚某遂离开小区，倪某冲出小区追赶未果
后心脏病发晕倒在地被他人送往医院。倪某称其与姚
某发生争执后心脏病发被送医抢救系因姚某恶言辱骂
所致，要求姚某赔偿医疗费等损失，姚某对此不予认可。

判决结果
兴庆法院审理后认为，倪某称其与姚某发生争执

后心脏病发被送医抢救系因姚某恶言辱骂所致，现有
监控视频亦无声音。考虑到倪某与姚某原系同事关系，
本应友好协商处理工作问题，但发生争执后均未能冷
静妥善处理矛盾，双方对此均存有过错，故法院酌情认
定双方对本案各承担50%的法律责任。本案生效后，姚
某积极地履行了赔偿义务，双方均表示会在以后的工作
生活中注意自身言行，以和平、理智的方式处理纠纷。

法官说案
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矛盾纠纷时，切忌一时冲动，一

定要三思而后行。尤其是自身或对方患有比较严重的
疾病时，更需要冷静妥善处理矛盾，避免因过激言语和
行为对自身和他人造成伤害，不要将口角之争升级为
法律纠纷。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

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依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能证明自

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 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

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
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
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
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
偿金。

汇聚社工力量 服务美好生活
北宅街道开展社会工作主题宣传活动

与人争吵“吵出”心脏病
谁来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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